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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

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和 DB31/T 1048—2020《“上海品牌”认证通用要求》的规定起草。

本文件由上海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提出并归口。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分公

司、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、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市设备监理行业协会、上   海市

检验检测认证协会、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孟凡东、申连保、顾燕萍、侯庆忠、丁琴、王冰、曾贞、李建忠、

王红铭、田国兵、卢凯、李杰、朱燕青、王海山、王丽、郭喜宏、任惠静、肖美男、吴高尚。

首批执行本文件的单位：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上   海

分公司、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、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市检验检测认证协   会、北

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 2022 年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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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

引  言

在设备工程监理服务活动中，企业作为主要责任主体，其服务质量及水平，是决定服务   专

业性和规范性的关键因素。借助第三方认证手段对设备工程监理服务企业进行评价，有助   于强化

企业的内部管理，推动咨询企业的服务创新，持续提升服务品质。

本文件从设备工程全过程监理服务角度，以监理行业内优秀服务主体的管理和绩效为标   杆，

引导企业对服务活动进行科学策划和有效管控，帮助提高服务绩效，为推动可持续高质   量发展

奠定良好基础。

企业根据本文件实施服务管理的潜在益处是：

a） 稳定提供满足客户要求以及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服务能力； 

b） 促成增强客户满意的机会；

c） 应对与企业服务目标相关的风险和机遇； 

d） 证实符合规定的服务管理要求的能力。

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设备工程监理服务和管理流程中的服务特性，通过服务流程分析，  结

合政府规范、行业自律、市场反馈的整体情况，确定设备工程监理服务及其管理要求，建立设

备工程监理服务的先进性要求。

本文件可用于内部和外部各方。

在本文件中使用如下助动词：

——“须”表示必须；

——“应”表示要求；

——“宜”表示建议；

——“可”表示允许；

——“能”表示可能或能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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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工程监理服务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设备工程监理服务主体要求、服务能力、服务提供过程、服务质量控制与  改

进，以及服务认证评价涉及的评价方法和服务指标。

本文件适用于咨询企业的设备工程监理服务活动，也适用于认证机构实施设备工程监理  服

务认证活动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，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

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元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004 质量管理 组织的质量 实现持续成功指南

GB/T 19580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

GB/T 24421.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3部分：标准编写

GB/T 26429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

GB/T 28222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

RB/T 314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选择与应用指南

DB31/T 644 设备监理机构能力评价准则

DB31/T 1048 “上海品牌”认证通用要求

DB31/T 1204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

3 术语和定义

3.1

设备工程 plant engineering

以设备为主要建设内容的工程，一般包括规划、设计、采购、制造、安装、调试等过程。    

[来源：GB/T 26429-2010，3.1]

3.2

设备监理 plant consulting

设备监理是指设备监理机构接受委托人委托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合同   等，

在新建、改扩建、技术改造、大修建设项目中，对设备工程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调试   等过程的

质量、投资、进度等实施专业化监督和管理服务。

[来源：DB31/T 644-2012，3.1]

4 服务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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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基本要求

服务主体应为独立法人的咨询类企业。在国家主管部门及行业相关协会许可范围内开展  设

备工程监理服务业务。

服务涉及的业务范围扩大时，应取得相关业务的许可。 

服务主体应具备提供设备工程监理服务的能力。

服务主体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。

4.2 企业文化

服务主体应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，规范员工行为方式和对外形象识别系统，并  在

各类服务场所和环境中得到有效运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a） 服务主体应建立并保持以愿景、使命和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；

b） 服务主体的管理体系规划应与企业文化保持一致，并制定与企业文化匹配的品牌战  略

规划，支撑服务主体实现战略目标；

c） 服务主体应建立企业文化识别系统，并有效实施；

d） 服务主体应建立以核心价值观为基准的道德规范和员工行为准则；

e） 服务主体应在全体员工中宣贯企业文化，使员工获取、理解、贯彻并推广； f） 

服务主体应促进企业制度的创新，完善企业制度，并有效实施；

g） 服务主体通过创新企业文化，增强企业创新意识，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； 

h） 企业文化建设可采用以下方式：

 培训：传播企业文化，增强文化意识；

 活动：通过活动将企业文化、企业管理、企业生产相融合；

 评估：发现改进点，提供改进和创新方案。

4.3 发展战略

服务主体应建立并保持具有适应“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”发展战略要求的服务体系，   包

括但不限于：

a） 编制并部署包括愿景、使命、目标、战略等内容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； 

b） 明确高层级管理者及其他岗位人员的职责和作用；

c） 建立健全各层级管理流程，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，设计对应的管理表单，实施信息  化

管理，普及信息化应用；

d） 提供满足服务要求的组织环境、专业人员和服务设施； e） 

建立并保持管理体系运行的监测、分析和评价机制；

f） 建立并完善基于风险的应急准备、响应措施和持续改进机制。

4.4 数字化

服务主体应建立信息化数字技术平台，健全信息化闭环管理机制，定期诊断对标，满足  设

备工程监理服务持续改进需求。

4.4.1 管理水平

a ) 服务主体应建立企业一体化的数字信息管理平台，加强设备工程监理动态跟踪和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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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管控，推动设备工程监理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；

b) 服务主体应通过移动互联网、软件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BIM、AI、智能硬件等新技术， 

为委托人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、为智能建造提供工作协同平台；

c) 服务主体应建立业务、财务一体化线上平台，提升项目全过程管控能级。

4.4.2 服务水平

a) 服务主体应进行设备工程监理服务资料的数字化加工、管理及成果交付，并与委托

人数字共享，推动档案信息网络化服务，提升服务水平；

b) 服务主体应在管理评审的基础上，确定改进内容，实施具体措施，实现管理技术持

续改进；

c) 服务主体应总结设备工程监理服务经验，完善标准作业技术指导书，规范设备工程

监理服务行为，实现管理模块化、标准化，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。

d) 服务主体近三年通过并保持高新技术企业。

4.5 社会责任

服务主体应建立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a）

经营活动中贯彻国家政策；

b）支持社会公益事业（如：救灾、扶困、援助、献血等），制订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计

划并实施；

c）贯彻落实法律法规政策，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并实施。

5 服务能力

5.1 服务提供能力

5.1.1 内部管理能力

5.1.1.1 人才队伍

a) 人力管理体系

服务主体应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，发挥人力资源的协同作用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 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，制定发展规划，推进实施计划，满足人力资源需求；

 建立岗位责任制，明确职责和权限，根据工作职能、业务范围以及管理流程进行岗  位

设置，配备专业人员；

 建立人才培养体系，明确执业发展规划，制定培养目标，编制培训计划，以达到与  服

务要求相匹配；

 考虑未来行业发展趋势，配备相应专业人员，满足战略发展人才储备需求。

b) 人力资源配置

服务主体应对人员工作技能进行辨识和督促，确保各级岗位员工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。  

包括但不限于：

 建立企业专家库，具备指导一线人员提供服务业务活动能力；

 配置中、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人员，且中、高级工程师占企业技术人员总人数不  少于 

2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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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备国家注册设备监理工程师或其他国家注册类执业资格人员，且国家注册资格人  数

占企业技术人员总人数不少于 20%；

 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员。

c) 人力技能培养

服务主体应根据体系策划开展服务人员培训活动，建立培训评估机制。评估结果宜与绩  效

考核、薪酬和职位晋升相关联。培训类型包括但不限于：

 新员工类培训；

 执业资格类培训；

 专业技术技能提升类培训；

 员工综合素质类培训；

 管理类培训。

5.1.1.2 行为规范

服务主体应制定员工行为规范，形成文件并有效实施，使其服务符合企业核心价值观。  

服务主体应依据行为规范建立监督检查机制，并对服务人员的行为进行测量、分析、改

进，减少不当行为对服务过程和成果造成的不良影响，近三年未发现严重违规的行为，且符   合行

为规范要求的人员占比不低于 90%。服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应包括但不限于：

a） 国家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行为规范；

b） 境外服务应遵守外事行为规范及所在国规范； c） 

与服务主体资源使用有关的行为规范；

d） 与质量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有关的行为规范； 

e） 涉及保密的行为规范；

f） 商务活动中的公关礼仪； 

g） 个人从业道德规范。

5.1.2 外部管理能力

服务主体应具备资源集成能力，以满足客户对服务多样性的需求，并持续提升服务能力。   服务

主体具有提供合同管理、质量、进度、费用、安全、环境、沟通有关过程服务的能

力，包括对人员、设施、环境等管理提供文件、记录、标识等可追溯性监理服务支持过程。   

服务主体应满足社会、客户和消费者等重要利益相关方对服务的需求和期望，在业务领

域内提供完整的，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服务。服务创新和新技术融合，扩大行业供给，提   高

服务效率，提升服务品质，保证服务能持续适应社会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。

a) 经营管理能力。服务主体应掌握市场动态，了解客户需求，获取市场份额，实现全

面履约；

b) 合同管理能力。服务主体应制定合同签订、执行流程，明确岗位职责和权限，规范

合同执行，防范合同风险；

c) 项目管理能力。服务主体应制定项目管理制度，明确项目管理策划阶段、实施阶段

和结束阶段的核心工作内容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监督检查，实施有效的纠正与改进，以确保   项

目顺利进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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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管理能力。服务主体应制定风险管理制度并实施，识别设备工程监理服务过程中

的风险，评估损失概率，预防控制风险，降低损失；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

读全文，请访问：https://d.book118.com/166020030053010115

https://d.book118.com/166020030053010115

